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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79�证券简称：安通控股 公告编号：2023-002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东郭东泽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79,017,933股（目前上述股份

已全部处于冻结及轮候冻结状态），占公司总股本的6.59%；本次将被拍卖的股份为公司股

东郭东泽先生所持有的限售流通股合计64,399,999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23.08%，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5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拍卖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后续可能将涉及竞拍、缴款、法院

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如上述程序完成，公司将根据最终结果，依法履行相

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 闽05执恢215号的拍卖通知：“其将于近期在京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公

司股东郭东泽先生持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64,399,999股。 ”现将本次拍卖情况公告如下：

一、拍卖公告的主要内容

“本院将于近期在京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郭东泽持有的安通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64,399,999股（证券简称：安通控股，股票代码：600179，股票性质：限售流通

股），第二次拍卖起拍价为202,859,996.85元，后续拍卖、变卖详情请以网上发布为准，请

务必持续关注相关信息， 详情请登录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询

（网址：http://sifa.jd.com/1641）或与京东司法拍卖平台联系。

联系电话：陈先生 18065385095� ”

二、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东郭东泽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79,017,933股（目前上述股份

已全部处于冻结及轮候冻结状态），占公司总股本的6.59%；本次将被司法拍卖的股份占其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23.08%，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52%。 如上述司法拍卖的股份全部拍卖

成功并过户完成后， 郭东泽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将由279,017,933股减少至214,

617,934股，持股比例将由6.59%减少至5.07%，郭东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郭东圣先生合

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将由453,204,784股减少至388,804,785股， 持股比例将由

10.71%减少至9.19%。

2、目前该拍卖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后续可能将涉及竞拍、缴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

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如上述程序完成，公司将根据最终结果，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

务。

3、本次拍卖不会对公司控制权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产生

不利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21日

证券代码：301130�证券简称：西点药业 公告编号：2023-014

吉林省西点药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至5%以下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股东北京鼎新联合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及一致行动人刘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

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 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股东北京鼎新联合投资发展中心 （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鼎新联合” ）及一致行动人刘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

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后，鼎新联合及其一致行动人刘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从4,391,173股

减少至4,001,273股，持股比例由 5.4344%减少至4.9518%，不再是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

3、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于2023�年3月16日收到股东鼎新联合及一致行动人刘伟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占总股本比

例(%)

鼎新联合

集中竞价

2023年3月10日 29.99 500 0.0006

2023年3月14日 29.31 2,000 0.0025

2023年3月15日 29.71 16,400 0.0203

2023年3月16日 29.70 12,000 0.0149

大宗交易 2023年3月16日 29.45 358,900 0.4442

合计 389,800 0.4824

刘伟 集中竞价 2023年3月15日 29.57 100 0.0001

合计 389,900 0.4825

注： 上表中比例计算保留4位小数， 由此产生的尾差是因四舍五入导致， 下同。

二、本次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鼎新联合

持有股份 299.1173 3.7018 260.1373 3.219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99.1173 3.7018 260.1373 3.219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刘伟

持有股份 140.00 1.7326 139.99 1.732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40.00 1.7326 139.99 1.732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持有股份 439.1173 5.4344 400.1273 4.951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39.1173 5.4344 400.1273 4.951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鼎新联合及其一致行动人刘伟减持公司股份事项已按照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

持与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减持意向、承诺一致，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

量。 鼎新联合及其一致行动人刘伟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3、鼎新联合及其一致行动人刘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上述权益变动不会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4、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 备查文件

1、鼎新联合及其一致行动人刘伟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吉林省西点药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20日

证券代码：600775� � � � �证券简称：南京熊猫 公告编号：临2023-003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于2023年3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第十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公司现有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有9名，出席会议的董事符合法定人数。 根据《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已将经修订的《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公司独立董事

制度》、《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及《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派发给全体董

事，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并且签字同意

的董事已达到做出决定所需的法定人数，因此董事会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经修订的《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经修订的《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经修订的《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同意公司及相关子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分别是向成都京东方显

示科技有限公司、南京爱立信熊猫通信有限公司、南京乐金熊猫电器有限公司销售物资、零

部件及提供分包服务， 年度金额分别不超过人民币17,100万元、4,600万元、1,100万元

（以上金额均含本数）。

2、上述交易为公司及相关子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有利于其生

产和经营的稳定，遵循公平、公允原则，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审批程序，将于日常业务过程

中按正常商业条款进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

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较大依赖关联人的

情况。

3、公司并无任何董事在与成都京东方的关联交易中享有重大利益，唯副董事长夏德传

先生和董事总经理胡回春先生在与ENC的关联交易中作为关联董事、副董事长夏德传先生

在与乐金熊猫的关联交易中作为关联董事而放弃表决权利。 除上述情形外，董事会及全体

董事同意该等日常关联交易。

4、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20日

证券代码：600775� � � � �证券简称：南京熊猫 公告编号：临2023-004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生产和经营的

稳定，关联交易公平合理，定价公允，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审批程序。 该等日常关联交易

将于日常业务过程中按正常商业条款进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

较大依赖关联人的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2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

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及相关子公司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分别是向成都京东方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京

东方” ）、南京爱立信熊猫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NC” ）、南京乐金熊猫电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乐金熊猫” ）销售物资、零部件及提供分包服务，年度金额分别不超过人民币

17,100万元、4,600万元、1,100万元（以上金额均含本数）。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关联法人第（三）款的有关规定，黄绍

锋先生于2022年12月30日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目前仍是公司关联自然人，黄绍锋先生

亦是成都京东方的董事，成都京东方构成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与成都京东

方之间的日常业务构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夏德传先生现任公司副董事长，是公司关联自

然人， 夏德传先生亦是ENC和乐金熊猫的副董事长，ENC和乐金熊猫构成公司的关联法

人，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与ENC和乐金熊猫之间的日常业务构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另外，公

司董事、总经理胡回春先生担任ENC董事。 成都京东方、ENC和乐金熊猫与公司构成非同

一控制下的不同关联人。

公司并无任何董事在与成都京东方的关联交易中享有重大利益，唯副董事长夏德传先

生和董事、总经理胡回春先生在与ENC的关联交易中作为关联董事、副董事长夏德传先生

在与乐金熊猫的关联交易中作为关联董事而放弃表决权利。 除上述情形外，董事会及全体

董事同意该等日常关联交易。独立非执行董事戴克勤先生、熊焰韧女士、朱维驯先生同意上

述持续关联交易事项。 董事会审核委员会对上述持续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2年预计金

额

2022年1-9月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销售物

资、 零部件及提供

分包服务

成都京东方显示科技

有限公司

70,000 36,579

因对方减少向我方的采购量，业

务量缩减

南京乐金熊猫电器有

限公司

不适用 0

南京爱立信熊猫通信

有限公司

不适用 648

公司积极拓展业务量， 加强与对

方的业务合作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2022年1-9

月与关联人

实际发生金

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人销

售物资、零部

件及提供分

包服务

成都京东方显示科技有

限公司

17,100 4.17 36,579 12.4

因对方减少向我方的采

购量，业务量缩减

南京乐金熊猫电器有限

公司

1,100 0.27 0 拟与对方加强业务合作

南京爱立信熊猫通信有

限公司

4,600 1.13 648 0.22

积极拓展业务， 加强与

对方合作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成都京东方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成都京东方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22MA61RT8E0E

成立时间：2015年12月7日

注册资本：215.5亿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双流区黄甲街道青栏路1778号

法定代表人：周鹏

主要股东：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35.03%、成都先进制造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19.95%、成都空港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13.92%、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11.14%、成都西航港工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9.28%、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7.42%、成

都建信国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3.25%。

经营范围：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TFT-LCD）面板和模组、液晶显示器、电视机、仪器

仪表、机械设备及配件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从事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对外贸

易经营（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财务指标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2,781,071.42 3,045,976.65

总负债 1,096,719.55 1,121,119.66

净资产 1,684,351.87 1,924,856.99

资产负债率 39.44% 36.81

2022年1-9月（未经审计） 2021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364,568.10 1,032,674.22

净利润 -241,137.72 11,830.04

2、南京乐金熊猫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南京乐金熊猫电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6089413789

成立日期：1995年12月21日

注册资本：3,570万美元

住所：南京市秦淮区永丰大道28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白承台

主要股东：乐金电子株式会社持股50%，乐金电子（中国）有限公司持股20%，公司持

股30%。

乐金熊猫主营业务：从事开发、生产全自动洗衣机和有关零部件，目前是除了乐金电子

韩国本土公司外，规模最大的洗衣机生产基地。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284,621.24 313,293.23

总负债 183,971.04 205,768.52

净资产 100,650.20 107,524.71

资产负债率 64.64% 65.68%

2022年1-9月（未经审计） 2021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439,033.95 603,174.57

净利润 15,040.46 14,738.71

3、南京爱立信熊猫通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南京爱立信熊猫通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5608916842L

成立日期：1992年9月15日

注册资本：2,090万美元

住所：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池田路32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Carl� Jonas� Ygeby

主要股东：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持股51%、公司持股27%、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持股20%、香港永兴企业公司持股2%。

ENC主营业务：主要从事移动通信系统设备、公网通信系统设备等产品的生产，是爱立

信全球最大的生产、供应中心，主要负责爱立信开发产品的工业化和量产工作，面向全球的

客户进行交付和发货。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381,473.44 357,777.13

总负债 299,538.78 283,788.81

净资产 81,934.66 73,988.32

资产负债率 78.52% 79.32%

2022年1-9月（未经审计） 2021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391,303.64 665,220.84

净利润 7,946.34 13,407.32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关联法人第（三）款的有关规定，黄绍

锋先生于2022年12月30日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目前仍是公司关联自然人，黄绍锋先生

亦是成都京东方的董事，成都京东方构成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与成都京东

方之间的日常业务构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夏德传先生现任公司副董事长，是公司关联自

然人，夏德传先生亦是ENC和乐金熊猫的副董事长，ENC和乐金熊猫构成公司的关联法人，

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与ENC和乐金熊猫之间的日常业务构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另外，公司

董事、总经理胡回春先生担任ENC董事。成都京东方、ENC和乐金熊猫与公司构成非同一控

制下的不同关联人。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人生产经营正常，经营状况良好，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正常，无不履

行或不适当履行的情况，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主要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熊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电子科技” ）

向成都京东方销售物资、零部件及提供分包服务，销售T-con板及液晶面板配套产品等，以

及提供SMT加工、技术开发及服务等分包服务。 2023年度，预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7,100

万元。

2、主要是公司相关子公司向乐金熊猫销售物资、零部件及提供分包服务，2023年度，预

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100万元。

3、主要是公司相关子公司向ENC销售物资、零部件及提供分包服务，2023年度，预计

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600万元。

（二）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在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中，遵守公平、公开、公允的原则，按照市场价

格、协议价、成本加成定价确定产品价格。

1、市场价格指国内同行业企业销售同类产品而收取的价格、国内同行业企业接受同类

服务而支付的价格。

2、在无销售产品的市场价格的情况下采取协议价，协议价指：

（1）参考公司以往年度根据市场价格销售同类产品、提供同类服务的交易记录并结合

原材料及人力资源成本上涨因素而拟定的价格；

（2）若国内市场无公司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相关产品之供应，则价格为相关产品进

口价加上公司进口成本费用及一定利润。

3、成本加成定价指按照成本加合理的费用和利润进行定价的方法。

（三）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

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交付、品质等，及对商品费用的具体支付事宜由公司及相关子公

司与成都京东方、ENC和乐金熊猫在实施协议、订单中具体约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成都电子科技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是公司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成都电子科技自成立

以来与成都京东方一直存在业务往来，本次交易为成都电子科技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

款进行的交易，有利于成都电子科技生产和经营的稳定。

公司相关子公司与乐金熊猫、ENC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有利于公司加强与对方的合

作，巩固业务拓展成果，有利于公司生产和经营的稳定。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允原则，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审批程序，将于日常业务过程

中按正常商业条款进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

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较大依赖关联人的

情况。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意见

1、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及相关子公司2023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分别是向成都京东方显示科技有限公司、南京爱立信熊猫通信有限

公司、南京乐金熊猫电器有限公司销售物资、零部件及提供分包服务，年度金额分别不超过

人民币17,100万元、4,600万元、1,100万元（以上金额均含本数）。

2、上述交易为公司及相关子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有利于其生

产和经营的稳定，遵循公平、公允原则，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审批程序，将于日常业务过程

中按正常商业条款进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

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较大依赖关联人的

情况。

3、公司并无任何董事在与成都京东方的关联交易中享有重大利益，唯副董事长夏德传

先生和董事总经理胡回春先生在与ENC的关联交易中作为关联董事、副董事长夏德传先生

在与乐金熊猫的关联交易中作为关联董事而放弃表决权利。 除上述情形外，董事会及全体

董事同意该等日常关联交易。

4、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独立董事意见

1、在董事会书面审核前，公司提供了公司及相关子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

计相关事项的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获得了事前认可。

2、该交易为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公司并无任何董事在与成都

京东方的关联交易中享有重大利益，唯副董事长夏德传先生和董事总经理胡回春先生在与

ENC的关联交易中作为关联董事、副董事长夏德传先生在与乐金熊猫的关联交易中作为关

联董事而放弃表决权利，除上述情形外，公司并无任何董事在该等日常关联交易交易中享

有重大利益。

3、该等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生产和经营的稳定，遵循公平、公允原则，按照相关规

定履行了审批程序，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独立非执行董事戴克勤先生、熊焰韧女士、朱维驯先生同意上述关联

交易。

（三）审核委员会意见

1、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与成都京东方、ENC和乐金熊猫2023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有利

于公司生产和经营的稳定，遵循公平、公允原则，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审批程序，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额度预计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

2、董事会审核委员会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20日

●报备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等交易的书面文件和董事会上所发表的独立意见

3、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核委员会的书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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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2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3〕第173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现公告如下：

一、关注函主要内容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5日晚间，你公司披露《关于拟签署投资协议并设立子公司的公告》，你公

司拟与海宁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年产70000吨新能源复合材料制品建设项目（一

期）及总部项目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投资协议” ），项目总投资不低于10亿元，并设

立全资子公司（名称暂定为“浙江博菲光伏新材料有限公司” ），实施投资协议约定项目的

投资、建设和运营。 3月16日，你公司股价涨停。 针对你公司对外投资事项，我部表示关注，

请你公司核查并回复以下事项：

1、你公司于2022年9月30日上市，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3.31亿元。 根据

你公司2022年三季报，你公司截至三季度末的货币资金余额为4.21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余额为7.20亿元，请说明项目投资的具体构成、投资进度安排、公司自有

资金投入计划，并结合你公司财务状况、项目资金的具体来源，说明相关投资项目对公司财

务状况、首发募投项目的具体影响。

2、你公司披露项目投资后公司将进入光伏新领域，请说明投资项目与你公司现有业

务的关系，说明你公司在拟投资领域的技术、人才、客户等资源储备情况，并结合相关行业

发展趋势、市场供求关系和你公司在相关领域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论证投资上述项目的

可行性，并充分提示你公司进入新领域存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3、请结合项目可行性分析的论证过程，说明公司董监高对本次项目投资履行职责的具

体情况，是否充分了解有关情况并作出审慎判断，是否履行了勤勉义务。

4、请你公司向本所报送本次交易事项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并自查内幕信息知情人

是否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股票的情况。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2023年3月22日前将有关

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 同时，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

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二、相关说明

公司高度重视本次关注函，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及时进行回复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选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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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帝奥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3月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206弄万象企业中心TC东栋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

普通股股东人数 2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46,369,51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46,369,51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037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037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鞠建宏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陈悦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

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认购私募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6,350,162 99.9867 19,354 0.0133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认购私募基金份额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60,654,

143

99.9681 19,354 0.0319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1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针对议案1，关联股东湖北小米长江产业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湖北小米长江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孟文翔、刘靓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帝奥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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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李子园” ）

股东朱颖霄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51,4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158%；股东方爱芬女士持有

公司股份153,3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0505%； 股东林小忠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7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77%；股东许甫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323,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4360%；股东郑宋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6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211%。 上述股

份来源于首发前限售股份及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 股东汪雪浓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529,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744%，股份来源于公司原股东安吉鑫创晟瑞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鑫创晟瑞” )解散清算，将其名下持有公司的股份以证券非交

易过户的方式转让取得及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6个月内，股东朱颖霄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

持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超过351,48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1158%；股东

方爱芬女士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超过153,30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505%；股东林小忠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

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超过175,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577%；股东许甫生先生拟通

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超过1,323,000股，约占公司总

股本的0.4360%；股东汪雪浓女士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不超过529,2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1744%；股东郑宋友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超过367,5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1211%。

若上述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同比例

进行调整，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朱颖霄 5%以下股东 351,480 0.1158% 其他方式取得：351,480股

方爱芬 5%以下股东 153,300 0.0505% 其他方式取得：153,300股

林小忠 5%以下股东 175,000 0.0577% 其他方式取得：175,000股

许甫生 5%以下股东 1,323,000 0.4360% 其他方式取得：1,323,000股

汪雪浓 5%以下股东 529,200 0.1744% 其他方式取得：529,200股

郑宋友 5%以下股东 367,500 0.1211% 其他方式取得：367,500股

注：1、上表股东朱颖霄、方爱芬、林小忠、许甫生及郑宋友当前持股股份来源“其他方

式取得”指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及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2、上表股东汪雪浓当前持股股份来源“其他方式取得”指证券非交易过户的取得的股

份及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朱颖霄

不 超 过 ：351,

480股

不 超 过 ：

0.1158%

竞价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351,

480股

2023/4/13 ～

2023/10/12

按市场价

格

首次公开发

行前持有的

股份及资本

公积转增股

本方式取得

的股份

个人资金需

求

方爱芬

不 超 过 ：153,

300股

不 超 过 ：

0.0505%

竞价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153,

300股

2023/4/13 ～

2023/10/12

按市场价

格

首次公开发

行前持有的

股份及资本

公积转增股

本方式取得

的股份

个人资金需

求

林小忠

不 超 过 ：175,

000股

不 超 过 ：

0.0577%

竞价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175,

000股

2023/4/13 ～

2023/10/12

按市场价

格

首次公开发

行前持有的

股份及资本

公积转增股

本方式取得

的股份

个人资金需

求

许甫生

不超过：1,323,

000股

不 超 过 ：

0.4360%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1,323,

000股

2023/4/13 ～

2023/10/12

按市场价

格

首次公开发

行前持有的

股份及资本

公积转增股

本方式取得

的股份

个人资金需

求

汪雪浓

不 超 过 ：529,

200股

不 超 过 ：

0.1744%

竞价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529,

200股

2023/4/13 ～

2023/10/12

按市场价

格

证券非交易

过户取得的

股份及资本

公积转增股

本方式取得

的股份

个人资金需

求

郑宋友

不 超 过 ：367,

500股

不 超 过 ：

0.1211%

竞价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367,

500股

2023/4/13 ～

2023/10/12

按市场价

格

首次公开发

行前持有的

股份及资本

公积转增股

本方式取得

的股份

个人资金需

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是 □否

1、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股东朱颖霄、方爱芬、林小忠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如有），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持有的上述股份。

本人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

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1%， 并将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

披露减持计划，由证券交易所予以备案；本人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

自然日内， 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 本人采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

的，向单个转让方的转让比例不得低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5%。 ”

2、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股东许甫生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持有的上述股份。

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股票将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自动延长6个月的锁定期 （若上述期间发行人发生派发股

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发行价以经除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

价格计算）；在延长锁定期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在本人于发行人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在本人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得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本人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

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1%， 并将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

披露减持计划，由证券交易所予以备案；本人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

自然日内， 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 本人采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

的，向单个转让方的转让比例不得低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5%。 ”

3、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股东汪雪浓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如有），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持有的上述股份。

在本人于发行人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如有）不超过

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和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如有）。在本人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六个月内， 每年转让的股份（如有） 不得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本人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将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

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由证券交易所予以备案。

本人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

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1%， 并将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

披露减持计划，由证券交易所予以备案；本人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

自然日内， 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 本人采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

的，向单个转让方的转让比例不得低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5%。 ”

4、股东汪雪浓因鑫创晟瑞解散清算，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形式将其在鑫创晟瑞间接

持股部分转变为直接持有李子园相应股份，汪雪浓承继鑫创晟瑞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招股说明书》中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原股

东鑫创晟瑞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合伙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

前本合伙企业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合伙企业持有的上述股份。

本合伙企业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

总数不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1%；本合伙企业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九

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本合伙企业采取协议转让

方式减持的，向单个转让方的转让比例不得低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5%。 ”

5、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股东郑宋友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

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持有的上述股份。

在本人于发行人担任监事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本人任期届

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

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本人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

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1%， 并将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

披露减持计划，由证券交易所予以备案；本人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

自然日内， 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 本人采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

的，向单个转让方的转让比例不得低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5%。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拟减持公司股份的股东将根据自身资金安排、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监管部门

政策变化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全部实施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

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减持期间，相关股东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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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部分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总经理

朱文秀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91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298%；董事、副总经理苏忠军

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528,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039%；董事、副总经理王顺余先生持

有公司股份367,5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1211%； 副总经理方建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

440,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748%；董秘程伟忠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234,8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4070%； 财务总监孙旭芬女士持有公司股份588,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1938%；监事崔宏伟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44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453%；。 上述股

份来源于首发前限售股份及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2年8月26日披露了《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 在减持计划期间内，董

事、总经理朱文秀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超过

477,750股，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1575%。董事、副总经

理苏忠军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超过382,

200股，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1260%。 董事、副总经理王

顺余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超过91,875股，

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303%。 副总经理方建华先生拟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超过360,150股，不超过其所

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1187%。 董秘程伟忠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方

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超过308,700股，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

的25%，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1017%。 财务总监孙旭芬女士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

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超过147,000股， 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约

占公司总股本的0.0484%。 监事崔宏伟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不超过110,250股，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63%。

若上述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同比例

进行调整，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届满， 近日公司分别收到上述董监高出具的

《关于减持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实施结果的告知函》，上述7位董监高均

未通过任何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朱文秀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911,000 0.6298%

IPO前取得：975,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936,000股

苏忠军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528,800 0.5039%

IPO前取得：78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748,800股

王顺余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67,500 0.1211%

IPO前取得：187,5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80,000股

方建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440,600 0.4748%

IPO前取得：735,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705,600股

程伟忠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234,800 0.4070%

IPO前取得：63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604,800股

孙旭芬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588,000 0.1938%

IPO前取得：3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88,000股

崔宏伟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41,000 0.1453%

IPO前取得：225,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16,000股

注：上述“其他方式取得”指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部分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

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

金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比

例

朱文秀 0 0%

2022/9/20～

2023/3/19

集中竞价交

易

0－0 0

未完成：

477,750

股

1,911,

000

0.6298%

苏忠军 0 0%

2022/9/20～

2023/3/19

集中竞价交

易

0－0 0

未完成：

382,200

股

1,528,

800

0.5039%

王顺余 0 0%

2022/9/20～

2023/3/19

集中竞价交

易

0－0 0

未完成：

91,875股

367,500 0.1211%

方建华 0 0%

2022/9/20～

2023/3/19

集中竞价交

易

0－0 0

未完成：

360,150

股

1,440,

600

0.4748%

程伟忠 0 0%

2022/9/20～

2023/3/19

集中竞价交

易

0－0 0

未完成：

308,700

股

1,234,

800

0.4070%

孙旭芬 0 0%

2022/9/20～

2023/3/19

集中竞价交

易

0－0 0

未完成：

147,000

股

588,000 0.1938%

崔宏伟 0 0%

2022/9/20～

2023/3/19

集中竞价交

易

0－0 0

未完成：

110,250

股

441,000 0.1453%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结合目前市场行情趋势， 基于对公司持续稳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合理判断，

上述7位董监高未在减持计划期间内实施减持。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本次减持计划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浙江李子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20日


